
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3
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(河南省骨科医院)大型仪器设备免费使用申请表（院内）
	申请编号
	（由科研平台填写）
	申请日期
	年  月  日

	申请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所在科室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职称/职务
	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编号
	

	项目类别
	□院级重点科研项目 □国家级/省部级科研项目子课题 □教学实训项目□研究生培养项目 □公益临床研究项目 
□其他：

	使用仪器名称
	
	仪器编号
	（由科研平台填写）

	预计使用时间
	年  月  日 至    年  月  日
	预计使用时长 样品数
	小时/个

	实验目的及简要说明
	

	申请免费理由
	（请详细说明项目性质、经费情况及申请免费的必要性，可附页）

	申请人承诺
	本人承诺遵守《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共享实验室管理办法》及相关规章制度，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规程使用设备，妥善保管实验样品，承担因违规操作造成的一切损失。本次免费使用产生的科研成果将注明“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共享实验室提供支持”。

申请人签字： 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项目负责人意见
	情况属实，同意申请。
其他：
签字： 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科室主任意见
	同意申请。
签字： 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科研处审批意见
	□同意免费使用（仅收取专用耗材费），使用期限：    年  月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
□不同意，理由：
签字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1.请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提交申请，并附项目立项通知书复印件；2.免费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，到期需重新申请；3.免费使用产生的成果必须标注实验室支持；4.联系电话：0371-85960251，地址：郑州院区科研楼3楼共享实验室。





